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6次定期大會考察報告
      教育：1
第4（教育）審查委員會考察報告
壹、依據：本會第4（教育）審查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
貳、目的：為瞭解本縣文化各項業務推動情形及執行成效，以便落實問政參考。
叁、考察成員：
    一、召  集  人：傅議員國淵
  二、第二召集人：吳議員建志
  三、委 員：楊議員華美、張議員美慧、笛布斯‧顗賚議員、
                鍾議員素政
  四、本會行政人員
肆、考察行程：
114年10月14日（二）：鑄強國小、國風國中及鳳林國中

考察決議事項：
教育處：
1、 鑄強國小的校園裝置藝術有所壞損，請教育處偕同文化局協助校方修繕處理，避免學生因之受傷。
2、 鑄強國小教室桌椅、設備校方進行盤點，並請教育處協助汰換老舊桌椅設備。輔導室的相關需求，請校方先行規劃，以利進行後續討論。
3、 國風國中教師辦公室相關空間規劃及學生受老師輔導之隱私應受到重視，請教育處協助改善。
4、 有關學生額滿學校空缺遞補問題，教育處請詳研討論其他縣市針對額滿學校之彈性遞補做法，以符合教育現場需求。
5、 國風國中風雨(光電)球場建議教育處、校方與廠商再次會勘討論，釐清設置地點問題，以利向中央持續爭取。
6、 校園安全監控應再加強監視器建置，以利校安問題發生時能有所依據，還原事實。
7、 鳳林國中操場周邊設施工程，PU跑道旁的植草磚與地坪僅施作約四分之一，導致步道與操場間存在明顯高低落差，影響排水與體育教學上的使用安全，請教育處協助相關計畫。


陸、處理意見
考察決議事項請花蓮縣政府暨相關單位本於權責檢討改進並編列預算補助辦理。
以上謹請
大會公決      
      第一召集人：傅議員國淵
      第二召集人：吳議員建志
      小組委員：張議員美慧
      小組委員：楊議員華美
       小組委員：笛布斯‧顗賚議員
       小組委員：鍾議員素政

議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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